
绍学院外发〔2010〕2号
外国语学院关于开展2009年度

考核与评优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根据学校文件精神，结合本院实际，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，决定开展2009年度考核与评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2009年度考核与评优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杨坚定

成  员：安华、顾群超、高丽娟、周仕宝、傅玲芳、李霞、袁秀凤、裘燕萍、张秀娟、张旭东、孟伟根
二、考核评优时间
1月4日——1月9日，其中部门总结交流与推荐在8日完成。

三、考核内容与评优条件
参见绍学院〔2001〕78号《绍兴文理学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暂行规定》和《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意见》的相关评选条件执行。双肩挑人员参加院级考评。优秀教师、先进工作者须为校级年度考核优秀。

四、考核评优方式
采用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，个人自我总结与组织评议、考核相结合的方式。各部门分组进行个人总结交流及评议推优，在推荐评优人员时要综合考虑教学、科研及对系部和学院发展建设所作出的贡献。各部门按相应业绩排名，最后由学院2009年度考核与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。

五、评优名额
我院校级评优名额为11人。其中，英语系3人，日语系1人，大外部5人，行政1人，机动1人。院级评优名额为14人。其中，英语系5人，日语系1人，大外部7人，行政1人。
附件：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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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意见

为正确评价教职工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，激励广大教职工提高政治业务素质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特制订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考核对象：全院教职工。

二、考核内容：主要考核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。以履行岗位职责和工作实绩为重点。

（一）教学岗位人员：教学工作量考核参照《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》、《绍兴文理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》并结合网上测评、学院和系部测评、期中教学检查、学生座谈会、教学督导听课、备课笔记、试卷和毕业论文检查、各级教学检查评估等进行。科研工作考核参照《绍兴文理学院科研工作量化管理条例》和《绍兴文理学院科研工作量业绩津贴计算办法》进行。

年度考核校级优秀者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无教学事故；

2、教学质量考核校级前1/3，院级前1/2。

3、完成相应级别的科研工作量。

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评为校级优秀：

1、 两次或两次以上无故缺席院或系部会议。

2、 事假两周以上（含两周）。

3、 病假一月以上（含一月）。

4、 有教学事故。

符合以上条件者由学院年度考核与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决定。

（二）教辅和管理人员：结合政治思想表现、工作能力与态度、工作数量与质量、工作效率与成效进行综合考核。

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评校级优秀：

1、有教学事故。

2、两次或两次以上无故缺席院或系部会议。

3、事假两周以上（含两周）。

4、病假一月以上（含一月）。

符合以上条件者由学院年度考核与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决定。

三、考核方式：采用个人自我总结与组织评议考核相结合、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、德能勤绩廉综合考核的方式。

四、考核等级与比例：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。校级优秀等级的比例不超过教职工人数的13%，院级优秀等级的比例不超过教职工人数的15%。（比例参照学校当年相关规定）

五、考核结果的使用：考核等级作为晋升职称、岗位聘任、学科带头人选拔与培养的依据。

六、考核步骤

1、个人进行自我总结，并如实填写考核表（学校职能部门提供）；

2、所在系部进行交流评议；

3、学院对本部门教职工进行考核，在规定的比例范围内由院务委员会初步确定考核等级；

4、考核材料上报学校职能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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